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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22390《高压直流输电系统控制与保护设备》的第5部分。GB/T22390已经发布

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运行人员控制系统;
———第2部分:交直流系统站控设备;
———第3部分:直流系统极控设备;
———第4部分:直流系统保护设备;
———第5部分:直流线路故障定位装置;
———第6部分:换流站暂态故障录波装置。
本文件代替GB/T22390.5—2008《高压直流输电系统控制与保护设备 第5部分:直流线路故障

定位装置》,与GB/T22390.5—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文件的适用范围,本文件适用于±500kV及以下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站端直流线路故障

定位装置(见第1章,2008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对时系统”“故障定位”“定位误差”的术语及其定义(见3.1、3.2、3.3);
———更改了“正常工作大气条件”中“环境温度”(见4.1.1,2008年版的4.1.1);
———增加了特殊环境条件要求(见4.1.6);
———更改了交流电源额定电压的允许偏差(见4.2.1,2008年版的4.2.1);
———更改了直流电源额定电压的允许偏差(见4.2.2,2008年版的4.2.2);
———增加了装置的配置要求,包括装置的组成、配置独立性、配置要求、供电回路、传感器要求(见

4.3);
———更改了装置功能要求,增加了时间标定、异常告警、支持接收源于北斗卫星导航的授时信号、数

据文件格式、网络安全防护等要求(见4.4,2008年版的4.3);
———更改了装置的性能要求和性能指标,调整了对性能要求的描述,避免歧义(见4.5,2008年版的

4.4);
———更改“单一故障状态下的加热”为“单一故障状态下的发热”,删除了对绕组绝缘材料温度的要

求(见4.6.1,2008年版的4.5.1);
———更改了装置的绝缘性能要求(见4.8,2008年版的4.7);
———增加了装置内部湿热条件下的要求(见4.9);
———更改了装置的电磁兼容要求,参照(见4.11,2008年版的4.10);
———增加了连续通电试验的替代方案(见4.12);
———更改了“环境温度的极端范围极限值”为“环境温度的极端范围极限值试验”(见5.4,2008年版

的5.4);
———更改了装置功能试验、装置的技术性能试验要求(见5.6、5.7,2008年版的5.6、5.7);
———更改了电磁兼容试验的要求(见5.13,2008年版的5.13);
———更改了连续通电试验的要求(见5.14,2008年版的5.14);
———删除了“通信规约的一致性测试”(见2008年版的5.16);
———增加了装置进行型式试验的条件(见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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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了型式试验的抽样要求(见2008年版的6.2.3.1);
———删除了装置相关部位及说明书中安全标志的要求(见2008年版的7.1.7);
———删除了质量保证中对遵守企业产品标准的描述(见2008年版的10.1)。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高压直流输电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3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瑞继

保电气有限公司、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电普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国网四

川省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公司、南京南瑞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

公司、河南省高压电器研究所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电力科研院、广东福德电子有限公司、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有

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蒲莹、周会高、陈玉林、高子健、吴庆范、黄超、郭宁明、许钒、李录照、谢国平、

杨兴超、刘吉昀、何小玉、刘洛阳、张建锋、邹延生、杨晓辉、邢文奇、江链涛、张怿宁、刘湘、孟令军、陆瑶、
卢亚军、尹健、徐志、曹俊龙、王江天、杜涛、曹文斌、许烽。

本文件于2008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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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控制与保护设备是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涵盖运行人员控制系统、交直流站控系

统、直流极控系统、直流系统保护、暂态故障录波装置、直流线路故障定位装置等,这些设备协同工作,共
同实现对直流输电系统的全面控制与保护。

GB/T22390《高压直流输电系统控制与保护设备》旨在规范高压直流输电系统控制与保护设备的

设计、制造、检验及使用方法,拟由以下六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运行人员控制系统。目的在于规范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运行人员控制系统的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标志、标签、使用说明书、供货的成套性及质量保

证等。
———第2部分:交直流系统站控设备。目的在于规范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交直流系统站控设备的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标志、标签、使用说明书、供货的成套性及质

量保证等。
———第3部分:直流系统极控设备。目的在于规范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直流系统极控设备的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标志、标签、使用说明书、供货的成套性及质量保

证等。
———第4部分:直流系统保护设备。目的在于规范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直流系统保护设备的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标志、标签、使用说明书、供货的成套性及质量保

证等。
———第5部分:直流线路故障定位装置。目的在于规范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直流线路故障定位装

置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标志、标签、使用说明书、供货的成套性

及质量保证等。
———第6部分:换流站暂态故障录波装置。目的在于规范高压直流输电系统换流站暂态故障录波

装置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标志、标签、使用说明书、供货的成套

性及质量保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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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直流输电系统控制与保护设备

第5部分:直流线路故障定位装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直流线路故障定位装置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
运输、贮存、标志、标签、使用说明书、供货的成套性及质量保证等。

本文件适用于±500kV及以下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站端直流线路故障定位装置(以下简称“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887—2011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T2900.49 电工术语 电力系统保护

GB/T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

GB/T7261—2016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基本试验方法

GB/T9361—2011 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

GB/T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11287—2000 电气继电器 第21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振动、冲击、碰撞和地震

试验 第1篇:振动试验(正弦)

GB/T13498 高压直流输电术语

GB/T14537—1993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冲击与碰撞试验

GB/T14598.24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24部分:电力系统暂态数据交换(COMTRADE)通
用格式

GB/T14598.26—2025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26部分:电磁兼容要求

GB/T14598.27—2025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27部分:产品安全要求

GB/T17626.9—2011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脉冲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17626.10—2017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32890 继电保护IEC61850工程应用模型

DL/T357—2019 输电线路行波故障测距装置技术条件

NB/T10448—2020 输电线路行波故障测距装置检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2900.49和GB/T1349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对时系统 timesynchronizationsystem
使用标准时间源为直流线路故障定位装置提供统一的时间同步信号的系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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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故障定位faultlocation
利用输电线路故障时的电气量确定输电线路故障位置的技术。
注:也称为“故障测距”。

3.3 
定位误差 faultlocationerror
定位装置测量的故障点与实际故障点之间的偏差。

4 技术要求

4.1 环境条件

4.1.1 正常工作大气条件

正常工作的大气条件如下:
a) 环境温度:-10℃~+55℃;

b) 大气压力:80kPa~110kPa;

c) 相对湿度:5%~95%。

4.1.2 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如下:
a) 环境温度:+15℃~+35℃;

b)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c) 相对湿度:45%~75%。

4.1.3 仲裁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仲裁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如下:
a) 环境温度:+20℃±2℃;

b)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c) 相对湿度:45%~75%。

4.1.4 使用环境的其他要求

4.1.4.1 使用环境不应有超过本文件规定的振动和冲击。
4.1.4.2 使用环境不应有腐蚀、破坏绝缘的气体及导电介质,对于使用环境内有火灾、爆炸危险的介

质,装置应有防爆措施。

4.1.4.3 户内装置的使用环境应有防御雨、雪、风、沙的设施。

4.1.4.4 场地安全要求应符合GB/T9361—2011中B类的规定,接地电阻应符合GB/T2887—2011
中5.8的规定。

4.1.5 环境温度的极端范围极限值

装置的环境温度的极限值为-25℃和+70℃。在运输、贮存和安装条件下,不施加激励量的装置

应能耐受此范围内的温度而不出现不可逆变化的损坏。

4.1.6 特殊环境条件

当超过4.1.1~4.1.5规定的环境条件时,由制造厂与用户商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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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电源

4.2.1 交流电源

对交流电源要求如下:

a) 额定电压:220V,允许偏差-20%~+15%;

b) 频率:50Hz,允许偏差±1Hz;

c) 波形:正弦,总谐波畸变率不大于5%。

4.2.2 直流电源

对直流电源要求如下:

a) 额定电压:110V或220V,允许偏差-20%~+10%;

b) 纹波系数:不大于5%。

4.3 装置的配置

4.3.1 故障定位装置包括布置在直流线路两端换流站的传感器、数据采集与处理设备、通信接口设备、
相应软件及辅助设备等,两端换流站装置配合实现双端故障定位功能。

4.3.2 故障定位装置应独立配置,不与换流站其他设备集成。

4.3.3 直流线路每端换流站的故障定位装置应双重化配置。

4.3.4 装置应由独立的、高可靠性的电源回路供电,并按屏采用双重化供电。打印机等外围设备应配

置单独的电源回路。

4.3.5 传感器满足以下要求:

a) 换流站的每极直流线路上应安装传感器。

b) 开关场内的传感器宜按无源设计。
注:当传感器采用光信号输出时,允许配置供能电源。

c) 传感器应可靠、易于维护。

d) 安装在户外的传感器防护等级宜不低于GB/T4208—2017规定的IP65。

4.4 装置的功能

装置应能连续地检测出两极直流线路上任一点发生的接地故障和线间短路故障,并及时、准确地对

故障进行符合测距精度要求的定位。
装置应具备对故障电气量进行高精度的时间标定的功能。
故障位置和故障时间标定信息应分别在两端换流站的装置和换流站运行人员控制系统上显示。故

障位置的显示方式应为故障点所处的杆塔位置或故障点到该换流站的距离。装置与运行人员控制系统

的通信宜采用GB/T32890规定的IEC61850规约。
装置应具有自起动和远方起动功能。
装置应具有运行状态监测及异常告警功能,异常时应向运行人员控制系统发出报警信号并记录报

警信息。报警信号应具备硬接点送出方式。
故障电气量检测信号应使用光缆或电缆传送到数据采集与处理设备。应对信号的传输时间进行计

算,并且用该传输时间对检测到的故障电气量时刻进行修正。
装置应具备与保护及故障录波信息管理子站的接口,宜采用 GB/T32890规定的IEC61850规

约,用于将装置状态及故障定位信息上传至远方调度中心。
装置的对时系统应能接收源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授时信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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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数据文件应采用GB/T14598.24规定的COMTRADE格式。
装置的网络安全防护应满足DL/T357—2019中4.3.12的规定。

4.5 装置的技术性能

4.5.1 性能要求

装置应能适应线路参数、传感器误差、运行方式变化、故障位置、故障类型、故障过渡电阻、塔间导线

弧垂、大地电阻率、杆塔几何形状等因素的影响,满足故障定位精度要求,对雷击、风灾、山火等造成的故

障能准确定位。
装置不应影响直流控制与保护设备和直流输电系统的正常运行。装置自身故障时(包括电源消失、

死机、软硬件故障等)应能发出可保持的就地信号。
装置应能适应直流输电系统的各种运行方式,且能可靠工作。若装置附近发生故障,在线路被充电

到比保护耦合设备的直流线路避雷器的雷电冲击保护水平还高25%的情况下,装置也不应损坏。
两端换流站的装置应能连续地通信。在通信异常的情况下,装置应能正确地记录故障信息并提供

手动计算功能,可供运行人员手动输入双端故障信息,计算出故障位置。

4.5.2 性能指标

装置对故障电气量的时间标记误差不应超过±0.2μs。
装置的定位误差不应超过±0.5km或一个塔距。
检测到一个由于线路故障引起的浪涌信号后,装置应能收集、存储必要的信息,并能持续地检测下

一个故障,相邻两次记录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大于20ms。
通信通道正常时,装置检测到故障后,应完成必要信息的交换和对故障位置的计算,时间不超过

1min。

4.6 热性能要求

4.6.1 最高允许温度

正常状态或单一故障状态下的发热都不应导致危险。在最高环境温度下使用的最高允许温度不应

超过表1的规定,所规定的温度应为元件或材料表面或其内部最热点的温度。

表1 正常使用时可接触部件在最高环境温度下使用的最高允许温度

单位为摄氏度

正常使用时可接触部件
最高温度a,b

金属 非金属

仅在短时间内持握或接触的手柄、旋钮、把手等 60 85

正常使用时连续持握的手柄、旋钮、把手等 55 75

可能被接触的装置外表面 70 80

可能被接触的装置内部部件 70 80

  a 对于不大可能触及、尺寸不大于50mm的区域,允许其温度达100℃。
b 如果不大可能被无意中触及,且该部件有热警示标记,则可允许其温度超过这些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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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短时耐热

装置的短时耐热能力由企业产品标准规定。
装置经受过电流或过电压试验后,应无绝缘破坏、无线圈及结构零件永久变形和损坏,装置的绝缘

及有关性能应符合企业产品标准的规定。

4.7 功率消耗

装置的功率消耗由企业产品标准规定。

4.8 绝缘性能

4.8.1 绝缘电阻

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装置各独立电路与外露的可导电部分之间,以及各独立电路之间其绝缘电

阻值不应小于100MΩ。额定绝缘电压小于或等于63V时开路试验电压为250V;额定绝缘电压高于

63V时开路试验电压为500V。

4.8.2 介质强度

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装置各独立电路与外露的可导电部分之间、各独立电路之间以及同一组触

点之间应能承受频率为50Hz、历时1min(型式试验)的工频耐压试验而无击穿闪络及元件损坏现象。
额定绝缘电压小于或等于63V时试验电压为0.5kV、50Hz交流电压或0.7kV直流电压;额定绝缘电

压大于63V时试验电压为2.0kV、50Hz交流电压或2.8kV直流电压;同一组触点之间试验电压为

1.0kV、50Hz交流电压或1.4kV直流电压。作为出厂检验时,允许试验历时缩短为1s,但此时试验电

压值应提高10%。

4.8.3 冲击电压

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装置各独立电路与外露的可导电部分之间,以及各独立电路之间,应能承

受1.2/50us的标准雷电波的短时冲击电压试验而无击穿闪络及元件损坏现象。当额定工作电压大于

63V时,开路试验电压峰值为5kV;当额定工作电压不大于63V时,开路试验电压峰值为1kV。

4.9 耐湿热性能

装置在最高温度为40℃,试验周期为两周期(48h)的条件下,经交变湿热试验,在试验结束前2h
内,用电压等级为250V/500V的测试仪器,测试4.8.1规定部位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5MΩ,测试

4.8.2规定部位的介质强度,试验电压为规定值的75%。在4.1.1规定的温湿度条件下,装置内部既不

应凝露,也不应结冰。

4.10 机械性能

4.10.1 振动(正弦)

4.10.1.1 振动响应

装置应具有承受GB/T11287—2000中3.2.1规定的严酷等级为1级的振动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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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2 振动耐久

装置应具有承受GB/T11287—2000中3.2.2规定的严酷等级为1级的振动耐久能力。

4.10.2 冲击

4.10.2.1 冲击响应

装置应具有承受GB/T14537—1993中4.2.1规定的严酷等级为1级的冲击响应能力。

4.10.2.2 冲击耐久

装置应具有承受GB/T14537—1993中4.2.2规定的严酷等级为1级的冲击耐久能力。

4.10.3 碰撞

装置应具有承受GB/T14537—1993中4.3规定的严酷等级为1级的碰撞能力。

4.11 电磁兼容要求

4.11.1 抗扰度要求

4.11.1.1 慢速阻尼振荡波抗扰度

装置应能承受GB/T14598.26—2025中表6~表8规定的严酷等级的慢速阻尼振荡波抗扰度试

验。试验结果应满足GB/T14598.26—2025中表25规定的验收准则B。

4.11.1.2 静电放电抗扰度

装置应能承受GB/T14598.26—2025中表5规定的严酷等级的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试验结果

应满足GB/T14598.26—2025中表25规定的验收准则B。

4.11.1.3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装置应能承受GB/T14598.26—2025中表5规定的严酷等级的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试

验结果应满足GB/T14598.26—2025中表25规定的验收准则A。

4.11.1.4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装置应能承受GB/T14598.26—2025中表6~表9规定的A类电磁环境对应的严酷等级的电快速

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GB/T14598.26—2025中表25规定的验收准则B。

4.11.1.5 浪涌抗扰度

装置应能承受GB/T14598.26—2025中表6~表8规定的A类电磁环境对应的严酷等级的浪涌抗

扰度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GB/T14598.26—2025中表25规定的验收准则B。

4.11.1.6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装置应能承受GB/T14598.26—2025中表6~表9规定的严酷等级的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

度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GB/T14598.26—2025中表25规定的验收准则A。

4.11.1.7 工频磁场抗扰度

装置应能承受GB/T14598.26—2025中表5规定的严酷等级的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连续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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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应满足GB/T14598.26—2025中表25规定的验收准则A,1s~3s短时磁场试验结果应满足

GB/T14598.26—2025中表25规定的验收准则B。

4.11.1.8 脉冲磁场抗扰度

装置应能承受GB/T17626.9—2011中第5章规定的严酷等级为5级的脉冲磁场抗扰度试验。试

验结果应满足GB/T14598.26—2025中表25规定的验收准则B。

4.11.1.9 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

装置应能承受GB/T17626.10—2017中第5章规定的严酷等级为5级的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试

验。试验结果应满足GB/T14598.26—2025中表25规定的验收准则B。

4.11.1.10 交流和直流电源电压暂降抗扰度

装置应能承受GB/T14598.26—2025中表6规定的严酷等级的电压暂降抗扰度试验。暂降至0%
UT 的试验结果应满足GB/T14598.26—2025中表25规定的验收准则A,暂降至40%UT 和70%UT 的

试验结果应满足GB/T14598.26—2025中表25规定的验收准则C。

4.11.1.11 交流和直流电源电压中断抗扰度

装置应能承受GB/T14598.26—2025中表6规定的严酷等级的电压中断抗扰度试验。试验结果

应满足GB/T14598.26—2025中表25规定的验收准则C。

4.11.1.12 直流电源中的交流分量(纹波)抗扰度

装置应能承受GB/T14598.26—2025中表6规定的严酷等级的纹波抗扰度试验。试验结果应满

足GB/T14598.26—2025中表25规定的验收准则A。

4.11.1.13 直流电源电压缓降/缓升抗扰度

装置应能承受GB/T14598.26—2025中表6规定的严酷等级的缓降/缓升抗扰度试验。试验结果

应满足GB/T14598.26—2025中表25规定的验收准则C。

4.11.2 电磁发射要求

4.11.2.1 传导发射

装置应满足GB/T14598.26—2025中表3和表4规定的辅助电源端口和有线网络端口传导发射限

值要求。

4.11.2.2 辐射发射

装置应满足GB/T14598.26—2025中表1规定的辐射发射限值要求。

4.12 连续通电

装置完成调试后,在出厂前,应进行100h(常温)、72h(+40℃)或40h(+50℃)的连续通电试验。
各项参数和性能应符合4.5的规定。

4.13 结构及外观要求

装置的金属零件应经防腐蚀处理。所有零件应完整无损,外观应无划痕及损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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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零部件、元器件应安装正确、牢固,并实现可靠的机械和电气连接。
同类的相同功能的插件、易损件应具有互换性,不同功能的插件应有防误插措施。

4.14 安全要求

4.14.1 外壳防护(IP代码)

装置应有外壳防护,防护等级为GB/T4208—2017规定的IP20或IP50(有要求时)。

4.14.2 电击防护

装置应具有GB/T14598.27—2025中第4章规定的电击防护措施。

4.14.3 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应符合GB/T14598.27—2025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试验应在4.1.2规定的条件下进行。

5.2 结构及外观要求检查

结构及外观要求检查按GB/T7261—2016中第5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5.3 环境温度影响试验

测试4.1.1环境温度影响,按GB/T7261—2016中10.1规定的方法进行。

5.4 环境温度的极端范围极限值试验

测试4.1.5环境温度的极端范围极限值,按GB/T7261—2016中10.2规定进行,合格判据为:

a) 零、部件材料不应出现不可恢复的损伤;

b) 装置主要性能应符合企业产品标准出厂检验项目的要求。

5.5 电源变化的影响试验

测试4.2电源变化的影响,按GB/T7261—2016中第11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5.6 装置的功能试验

测试4.4装置的功能,按NB/T10448—2020中5.3、5.5、5.6规定的方法进行。

5.7 装置的技术性能试验

测试4.5装置的技术性能,按NB/T10448—2020中5.4、5.7、5.8规定的方法进行。

5.8 热性能试验

5.8.1 最高允许温度试验

测试4.6.1最高允许温度,按GB/T7261—2016中第9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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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短时耐热试验

测试4.6.2短时耐热,按GB/T7261—2016中15.2规定的方法进行。

5.9 功率消耗试验

测试4.7功率消耗,按GB/T7261—2016中第8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5.10 绝缘性能试验

测试4.8绝缘性能,按GB/T7261—2016中第13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5.11 耐湿热性能试验

测试4.9耐湿热性能,按GB/T7261—2016中10.5规定的方法进行。

5.12 机械性能试验

5.12.1 振动试验

测试4.10.1.1振动响应和4.10.1.2振动耐久,按GB/T7261—2016中12.1规定的方法进行。

5.12.2 冲击试验

测试4.10.2.1冲击响应和4.10.2.2冲击耐久,按GB/T7261—2016中12.2规定的方法进行。

5.12.3 碰撞试验

测试4.10.3碰撞,按GB/T7261—2016中12.2规定的方法进行。

5.13 电磁兼容试验

5.13.1 抗扰度试验

5.13.1.1 慢速阻尼振荡波抗扰度试验

按GB/T7261—2016中14.3.1和14.3.6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5.13.1.2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按GB/T7261—2016中14.3.1和14.3.3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5.13.1.3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按GB/T7261—2016中14.3.1和14.3.4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5.13.1.4 电快速瞬变脉冲抗扰度试验

按GB/T7261—2016中14.3.1和14.3.5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5.13.1.5 浪涌抗扰度试验

按GB/T7261—2016中14.3.1和14.3.7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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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6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按GB/T7261—2016中14.3.1和14.3.8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5.13.1.7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按GB/T7261—2016中14.3.1和14.3.10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5.13.1.8 脉冲磁场抗扰度试验

按GB/T7261—2016中14.3.1和14.3.11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5.13.1.9 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试验

按GB/T7261—2016中14.3.1和14.3.12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5.13.1.10 交流和直流电源电压暂降抗扰度试验

按GB/T7261—2016中14.3.1和14.3.13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5.13.1.11 交流和直流电源电压中断抗扰度试验

按GB/T7261—2016中14.3.1和14.3.14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5.13.1.12 直流电源中的交流分量(纹波)抗扰度试验

按GB/T7261—2016中14.3.1和14.3.15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5.13.1.13 直流电源电压缓降/缓升抗扰度试验

按GB/T7261—2016中14.3.1和14.3.16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5.13.2 电磁发射试验

5.13.2.1 传导发射试验

按GB/T7261—2016中14.2.1、14.2.2和14.2.3规定的试验条件、试验部位和试验程序进行。

5.13.2.2 辐射发射试验

按GB/T7261—2016中14.2.1、14.2.2和14.2.3规定的试验条件、试验部位和试验程序进行。

5.14 连续通电试验

对被试装置只施加直流电源,必要时可施加其他激励量进行功能检测。在试验过程中,装置应工作

正常,信号指示正确,不应有元器件损坏或其他异常情况出现。

5.15 安全要求试验

5.15.1 外壳防护试验

测试4.14.1外壳防护,按GB/T4208—2017规定的方法进行。

5.15.2 电击防护试验

测试4.14.2电击防护,按GB/T14598.27—2017中第5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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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3 安全标志检查

检查4.14.3安全标志,按GB/T14598.27—2017中9.1规定的方法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装置的检验分为型式试验和出厂检验。

6.2 型式试验

6.2.1 通则

有下列情况之一,装置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装置定型前;

b) 正常投产后,如设计、材料、元器件、工艺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装置性能时;

c) 正常投产后的定期检验,其周期为4年;

d) 装置停产超过上述规定周期后再恢复生产时;

e) 国家技术监督机构或受其委托的技术检验部门提出型式试验要求时。
型式试验应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进行。

6.2.2 检验项目

除6.2.1e)规定项目外,型式试验项目见表2。

表2 检验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的条款号 试验方法的条款号 型式试验 出厂检验

1 环境温度影响 4.1.1 5.3 √

2 环境温度的极端范围极限值 4.1.5 5.4 √

3 电源变化的影响 4.2 5.5 √

4 装置的功能 4.4 5.6 √ √

5 装置的技术性能 4.5 5.7 √ √

6 热性能要求 4.6 5.8 √

7 功率消耗 4.7 5.9 √ √

8 绝缘性能 4.8 5.10 √ √a

9 耐湿热性能 4.9 5.11 √

10 振动 4.10.1 5.12.1 √

11 冲击 4.10.2 5.12.2 √

12 碰撞 4.10.3 5.12.3 √

13 电磁兼容 4.11 5.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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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检验项目表 (续)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的条款号 试验方法的条款号 型式试验 出厂检验

14 连续通电 4.12 5.14 √

15 结构及外观 4.13 5.2 √ √

16 安全要求 4.14 5.15 √ √b

  注:√为要求的试验项目。

  a 仅进行介质强度试验和绝缘电阻测量。
b 仅进行电击防护试验和安全标志检查。

6.2.3 合格评定

型式试验的合格评定原则包括:

a) 试品应为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

b) 试品未发现有主要缺陷的,则判定试品为合格。

c) 对于安全型式试验,只要有一个缺陷即为不合格。
注1:装置的主要缺陷是指需经更换重要元器件或对软件进行重大修改后才能消除,或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修复的缺

陷(易损件除外),其余的缺陷作为一般缺陷。

注2:安全型式试验包括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冲击电压、介质强度、绝缘电阻、IP等级、保护联结阻抗、材料和外壳

的可燃性、单一故障试验。

6.3 出厂检验

6.3.1 每台装置均应进行出厂检验。

6.3.2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2。

6.3.3 出厂检验的合格判定为全部检验项目合格。

7 标志、标签、使用说明书

7.1 标志和标签

7.1.1 每台装置应有铭牌或相当于铭牌的标志,内容包括:

a) 制造厂名称和商标;

b) 装置型号和名称;

c) 规格号(如需);

d) 额定值(如需);

e) 整定范围和刻度(如需);

f) 装置制造年、月;

g) 装置的编号;

h) 具有端子标志、同极性端子标志和接地标志的内部接线图。如果铭牌上无法绘制内部接线

图,允许在其他明显的部位标志或在装置说明书中提供。

7.1.2 装置的端子旁应标明端子号。

7.1.3 装置线圈上应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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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线圈代号;

b) 额定值(有要求时标明);

c) 直流或交流标志(有要求时标明);

d) 线圈数据(由企业产品标准规定是否标明及标明哪些内容)。

7.1.4 装置内部的继电器、集成电路、电阻器、电容器、晶体管等主要元器件,应在其印制电路板或安装

板上标明其在原理接线图中的代号。

7.1.5 静电敏感部件应有防静电标志。

7.1.6 装置外包装上应有收发货标志、包装、贮运图示标志等。

7.1.7 装置的使用说明书、质量证明文件或包装物上应标有装置执行的标准代号。

7.1.8 所有标志均应规范、清晰、持久。

7.2 使用说明书

7.2.1 装置使用说明书的基本要求应符合GB/T9969的规定。

7.2.2 使用说明书一般应提供以下信息:

a) 装置型号及名称;

b) 装置执行的标准代号及名称;

c) 主要用途及适用范围;

d) 使用条件;

e) 装置主要特点;

f) 装置原理、结构及工作特性;

g) 激励量及辅助激励量的额定值;

h) 主要性能及技术参数;

i) 安装、接线、调试方法;

j) 运行前的准备及操作方法;

k) 软件的安装、操作及维护;

l) 故障分析及排除方法;

m) 有关安全事项的说明;

n) 装置接口、附件及配套情况;

o) 维护与保养;

p) 运输及贮存;

q) 开箱及检查;

r) 质量保证及服务;

s) 附图,包括外形图、安装图、开孔图、原理图、接线图;

t) 其他必要的说明。

8 包装、运输、贮存

8.1 包装

8.1.1 装置在包装前,应将其可动部分固定。

8.1.2 每套装置应用防水材料包好,再装入具有一定防振能力的包装盒内。

8.1.3 装置随机文件、附件及易损件应一并包装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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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运输

包装好的户内使用的装置在运输过程中的贮存温度为-25℃~+70℃,相对湿度不大于95%。
装置应能承受在此环境中的短时贮存。

8.3 贮存

包装好的装置应贮存在-10℃~+55℃、相对湿度不大于80%、周围空气中不含有腐蚀性、火灾

及爆炸性物质的室内。

9 供货的成套性

9.1 随装置供应的文件

出厂装置应配套供应以下文件:

a) 质量证明文件,必要时应附出厂检验记录;

b) 装置说明书(可按供货批次提供);

c) 装置安装图(可含在装置说明书中);

d) 装置原理图和接线图(可含在装置说明书中);

e) 装箱单。

9.2 随装置供应的配套件

随装置供应的配套件应在相关文件中注明,一般包括:

a) 易损零部件及易损元器件;

b) 装置附件;

c) 备品、备件。

10 质量保证

10.1 除另有规定外,在用户完全遵守本文件及装置说明书规定的运输、贮存、安装和使用要求的情况

下,装置自出厂之日起2年内,如装置及其配套件发生由于制造厂原因的损坏,制造厂负责免费修理或

更换。

10.2 一般情况下,装置使用期限不低于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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